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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MBG2026004

关于印发《江门市扬尘污染举报奖励办法》
的通知

江环〔2026〕15号

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市有关部门：

为加强社会监督，鼓励公众广泛参与扬尘污染防治监督，促进

我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江门市扬

尘污染举报奖励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江门市扬尘污染举报奖励办法

江门市生态环境局

2026年 2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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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江门市扬尘污染举报奖励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社会监督，鼓励公众广泛参与扬尘污染防治监

督，进一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

治法》《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《江门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》等

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扬尘污染问题举报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扬尘污染举报情形，主要包括:

（一）施工工地未设置硬质密闭围挡，或者未采取覆盖、分段

作业、择时施工、洒水抑尘、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扬尘污染防治措施

的；

（二）施工工地未采用密目防尘网或者防尘布遮盖在施工工地

内堆存的建筑土方、建筑垃圾、渣土和散装物料的；

（三）堆场贮存煤炭、煤矸石、煤渣、煤灰、水泥、石灰、石

膏、砂土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未密闭的，或者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治

扬尘污染的；

（四）码头、矿山、填埋场和消纳场未实施分区作业或者未采

取密闭、围挡、遮盖、清扫、洒水等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；

（五）装卸物料未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扬尘污染防治措施的；

（六）暂时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，建设单位超过三个月未对裸

露地面进行覆盖、绿化、铺装或者遮盖的；

（七）拒不执行停止工地土石方作业或者建筑物拆除施工等重

污染天气应急措施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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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在市区运行的交通运输工具，运输液体、散装货物不作

密封、包扎、覆盖，造成泄漏、遗撒的。

举报人不得借举报之名故意捏造、诬陷或者进行不正当竞争，

违者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第四条 全市扬尘污染违法线索可通过以下途径进行举报：

（一）本市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（以下简称市 12345 热线）

的电话（热线电话：12345）和微信公众号（微信关注“江门易办事”

公众号，点入“江门 12345”--“诉求反映”--“投诉举报”）。

（二）根据扬尘污染类型，直接向生态环境、住房城乡建设、

交通运输、水行政、自然资源、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等负有扬尘污染

防治监督管理职能的部门举报。

第五条 受理举报的职能部门、镇街应当在 12345 热线的办理时

限或法律法规规定时限内，按照举报人提供的违法主体名称、违法

事件具体时间、具体位置、主要违法事实等详细线索进行核实，对

举报事项查证属实的，应对举报人予以奖励，其中属于施工工地扬

尘类举报的，举报人应当尽可能准确提供工地名称、施工单位名称；

涉及第三条第（八）项情形的举报，须准确提供相关运输物料车辆

车牌号码；通过 12345 热线、微信平台举报的，须提供清晰反映举

报事实和被举报对象的照片或视频资料，并注明拍摄时间（年、月、

日、时）和地点等信息。

第六条 举报奖励应遵循以下原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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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举报同一违法主体符合本办法第三条中多项情形，或者

举报多项违法行为仅符合本办法第三条一项情形的，均按一宗举报

实施奖励；

（二）同一举报事项有多人举报的，以最先举报者为有效举报

人，由受理部门按照接到举报的时间先后顺序确定；联名举报的，

按一案进行奖励，奖金由登记的联系人领取后自行分配；

（三）同一违法主体的违法事实被查处且结案后，再次实施涉

嫌扬尘污染违法行为并被举报，经依法查证属实，可再次予以举报

奖励。

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奖励：

（一）举报事实不清、违法主体难以确定或举报内容难以核实

的；

（二）举报人实施或教唆他人实施扬尘污染违法行为、捏造虚

假举报材料、敲诈勒索被举报人并举报该行为的；

（三）因自然灾害、紧急停电等不可抗力事由导致扬尘污染防

治设施被迫拆除或不能正常运转，造成污染物未经有效处理排放，

且被举报人已按要求采取补救措施的；

（四）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在举报前已被立案或者调查的，或

者已被新闻媒体曝光的；

（五）相关职能部门、镇街在职干部职工及其直系亲属、其他

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管职责的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，或者

前项工作人员透露线索给举报人的；

（六）其他不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奖励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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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报人未按规定提供身份证号码等身份信息和有效联系方式

的，视为主动放弃奖励。

第八条 扬尘污染举报的核实、办理按《江门市扬尘污染防治条

例》第五条、第六条扬尘污染防治责任分工和第四十条实施相对集

中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有关规定，以“谁查处、谁核实奖励”为原则，

由县（市、区）各职能部门、镇街负责受理、查处与奖励举报案件。

第九条 对举报内容属实且符合奖励要求的举报人，经职能部

门、镇街查证属实并依法处理后，给予举报人 100 元人民币或者价

值 100 元人民币的电话费充值卡等奖励。奖励工作原则上应当在举

报内容核实完毕后 3 个月内完成。鼓励各县（市、区）根据实际情

况提高奖励标准。

第十条 实施奖励的职能部门、镇街应将举报奖励经费纳入年度

预算，实行专款专用，不得挤占、截留、挪用或超范围使用。相关

职能部门、镇街应建立奖励资金发放台账，将资金使用情况作为下

一年度预算申请的依据，并接受财政、审计等部门监督。监管过程

中，发现党员干部违纪违法线索或部门不作为、慢作为、乱作为或

违反制度规定等问题，按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纪检监察部门调查处理。

第十一条 采取对举报人严格保密的措施，未经举报人本人同

意，各相关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向外界透露举报人的姓名、

联系方式等资料及举报内容，违者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，自 2026 年 4 月 1

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31年 3 月 31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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